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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治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文件

长信办发〔2022〕4 号

关于开展《山西省社会信用条例》
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高新区、经开区管委会，市社会信用体系

建设联席会议各有关单位：

《山西省社会信用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已由山西省

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，将于

2022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《条例》的颁布实施对提升我市社

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化、规范化水平，推动我市社会信用体系

建设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为形成全市上下认真学习《条

例》、广泛宣传《条例》、全面贯彻《条例》的良好局面，助推

全市营商环境改善和全域文明城市创建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

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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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加强学习，提升信用意识。

将《条例》的学习纳入单位学习计划，采取集中学习和个

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，组织领导干部、公职人员全面了解《条

例》的内容和要求。适时举办《条例》培训班，采取专家授课、

培训交流、观摩讨论等方式开展集中培训，对《条例》和社会

信用管理方面的政策文件进行培训。可以采取“线上＋线下”

方式，通过座谈会、研讨会、信用案例分析会等多种形式，学

习贯彻《条例》。

各行业主管部门，要在本行业、本领域广泛开展《条例》

的学习，持续规范行业信用管理，助力本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

能力现代化。教育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公务员管理等部门以

及学校、有关职业培训机构，应当将《条例》和诚信教育、信

用知识等纳入教学培训内容。行业协会商会、企业可以针对会

员企业、服务对象、单位职工开展线上线下培训，提高市场主

体对《条例》的知晓度和信用意识，提高《条例》学习领会和

贯彻执行水平。

二、广泛宣传，扩大条例知晓率。

结合“6.14 信用记录关爱日”、“诚信兴商宣传月”、“12.4

全国法治宣传日”等重要时间节点，扎实抓好《条例》的宣传。

利用电子屏、公开栏、宣传栏、活动室等投放《条例》宣传标

语、视频，摆放《条例》宣传展板、海报架、展示架等，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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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信文化墙、诚信文化走廊。充分利用政府门户网站、部门网

站、广播、电视、报刊等，通过发布《条例》全文、新闻报道、

专题专栏、公益广告、宣传视频、宣传画册、专题解读等多种

形式，全方位、多渠道地对《条例》进行宣传报道。发挥新媒

体传播快、互动性强的优势，借助 APP、微博、微信、微视频

等对《条例》进行丰富多样、通俗易懂的宣传解读，普及社会

信用知识，褒扬诚实守信的先进典型，弘扬诚信文化。

三、狠抓落实，务求工作实效。

发扬求真务实作风，以学习、宣传促进《条例》落实。认

真宣传报道工作动态和典型做法，及时总结工作经验，主动做

好《条例》学习、宣传和贯彻落实情况督促指导，进一步营造

法治化营商环境，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化、规范化发展。

认真贯彻落实《条例》，依法依规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，

切实增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、有效性，实现各项工作互促共进。

各县区、各单位要做好学习、宣传活动记录，影像和文字

资料留存，9 月 10 日前将本县区、本部门、本行业、本领域

《条例》宣贯总体情况报送至市信用办邮箱。宣贯情况将记入

年度工作考核积分。

联系人：孙卫平 3035469

邮 箱：xinyongchangzhi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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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、《山西省社会信用条例》

2、《山西省社会信用条例》解读

长治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

（借 章）

2022 年 6 月 10 日

（此文予以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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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治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10 日印发


